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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进行2012/2013学年
第二学期期中教学检查工作的通知
各学院（部）：

    本学期期中教学检查工作即将开始。请各学院（部）对照“浙江工业大学2013年本科教学工作要点”（ 浙工大教[2013]5号）文件要求，结合本部门工作实际，开展期中教学检查工作。具体要求如下：

一、检查内容：

1、课堂教学情况

具体要求：以随堂听课、召开师生座谈会等形式，重点检查课堂纪律和教师授课情况等。

2、2012/2013学年第一学期课程考核检查情况

具体要求：采取学院自查、专家组抽查等形式，按照一定比例，随机抽取一定数量课程考核材料进行检查，重点检查基础课程、实践教学环节和全校性公选课。

3、2013届毕业学生毕业环节工作进展情况

具体要求：采取教师自查、督导组抽查等形式，重点检查毕业环节工作进展，开展《开题报告》、《文献综述》检测，强化学术诚信教育，杜绝学术违规。

4、在建的校级（含）以上教学建设项目（专业建设、课程建设、教材建设、教改项目等）建设工作进展情况。

具体要求：在项目负责人认真对照申报材料或建设任务书，自查项目建设进度、总结阶段性成果、梳理存在的问题和困难、明确下一阶段的进度安排基础上，学院组织院内在建教学建设项目建设工作进展情况检查。

5、国家级和校级大学生创新实验计划项目进展情况。

具体要求：在教师指导下，承担项目的同学认真对照申报材料自查项目建设进度、总结阶段性成果并明确下一阶段的进度安排。

6、主讲教师持证上岗制度执行情况

具体要求：以学院为单位，根据《浙江工业大学主讲教师资格制度实施办法》(浙工大人[2008]19号)文件精神，自查本单位主讲教师持证上岗制度落实情况，针对存在问题制订下一阶段工作安排。
二、检查方式：

1、学院（部）根据通知要求制订检查计划并组织自查。

2、教务处和教学督导组进行重点抽查。

三、时间安排：

1、本学期期中教学检查工作安排在第九周至第十一周（4月22日至5月10日）进行。

2、请各学院（部）于5月17日前将本部门 “期中教学检查总结表”书面材料（请盖学院章）和电子稿交教务处教学科。

教学科Email：jxk@zjut.edu.cn
附件：浙江工业大学期中教学检查总结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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